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非居住用房的公共设

施费用常常高于普通住宅， 而在长

宁区一商住两用楼， 明明相关部门

规定的垃圾清运费为每年 5004 元，

业委会却要求商业用房者支付 3 倍

垃圾清运费， 遭到了业主与商户

的拒绝。 为此， 业委会将产权人

以及租户告上法庭要求支付垃圾

清运费近 4万元。 近日， 长宁区人

民法院审理该案， 驳回了业委会的

诉请。

位于长宁路上某小区的大楼为

商住两楼用， 其底层房屋为商业用

途， 产权人为张先生。 2016 至

2017 年间， 两家公司分别向张先

生租用了部分房屋经营快递和美发

行业。

小区业委会认为， 根据有关规

定， 快递公司和美发公司都应每月

向业委会交纳垃圾清运费。 张先生

作为业主， 也负有交纳义务。 因三

者拒绝向业委会支付上述垃圾清运

费， 因此业委会将三者告上法院，

要求三者支付垃圾清运费合计

39600元。

张先生认为， 自己作为业主，

已按大厦住宅物业管理费收费标准

的 3倍交纳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

费包含保洁费。 垃圾清运费征收对

象是单位， 张先生为自然人， 不是

缴费主体。 同时， 张先生提出， 垃

圾清运费已有规定， 业委会不应超

额收取垃圾清运费。

快递公司与美发公司则认为，

垃圾清运费应由出租方负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业主大

会于 2008 年 11 月作出的决议，涉

讼房屋作为非居住用房， 其物业管

理费收费标准为同小区住宅物业的

3 倍。 该决议未将垃圾清运费列为

收费项目， 业委会向小区非居住用

房的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收取垃圾清

运费，并无业主大会决议作为依据。

根据业委会与长宁区生活垃圾

综合管理中心签订的服务合同， 小

区每年的生活垃圾处理费为 5004

元。 业委会向张先生等所主张的垃

圾清运费， 亦远高于有关部门向原

告收取的生活垃圾处理费。

鉴于小区由业主自行管理， 对

于包括垃圾清运费在内的物业管理

费用如何负担及收缴， 涉及业主共

同权益， 应由业主共同决定。 在未

形成相关决定的情形下， 业委会的

诉讼请求， 缺乏依据， 因此法院驳

回了业委会的全部诉请。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姚彦静

3 名犯罪嫌疑人网购手铐、

GPS定位器全天跟踪， 趁被害人独

自一人时， 在众目睽睽之下企图将

被害人拉入车内敲诈。 近日， 杨某

某、 闻某、 金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

被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普

陀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处 3 人有期

徒刑 1 年 1 个月至 1 年 4 个月不

等， 并各处罚金 2000元。

冒充警察水果店门口抓人

2018 年 8 月 25 日， 普陀区派

出所民警接到一起警情， 据被害人

金先生称， 当天晚上 8点左右， 他

驾车至一家水果店门口停下准备买

水果， 就在他下车之时， 突然冲上

来两个彪形大汉， 一左一右从背后

抓住他的两条胳膊。

金先生一时间无法挣脱， 大叫

道： “你们要干嘛？！” 其中一名男

子回答道： “我们是公安局的， 你

干了什么事， 你自己知道！” 金先

生要求对方出示警官证， 对方却朝

同伴喊道： “先用手铐把他拷上，

带回车里再说。” 这时， 对方有一

名男子从兜里掏出一副手铐， 拷在

了金先生的右手上。

此时， 周围慢慢聚集了不少

人， 起初大家都以为是便衣警察抓

人， 便没有人上前制止。 金先生觉

得不对， 一边反抗一边朝着周围大

喊： “他们是假警察， 你们快帮我

报警！” 三名男子听到金先生这样

喊， 见周围不少围观群众， 其中有

人已经拨通了电话， 就此作罢， 丢

下了他和手铐， 快速逃到他们停在

路边的白色雪佛兰轿车， 驱车离开

了现场。

网购手铐和GPS定位器

警方接到报案后， 很快就将犯

罪嫌疑人杨某某、 金某、 闻某 3 人

抓获。 经查， 3人来自浙江， 均 30

岁左右， 无业。 3 人到案后声称，

听闻被害人金先生做“倒卖发票”

的生意， 便合谋以此为由将他抓来

敲诈一笔。

他们先在网上购买了一副手

铐、 GPS 定位装置 ， 偷摸着将

GPS定位装置安装在金先生车上用

以收集被害人的轨迹信息， 用闻某

的身份信息租借车辆， 然后一直通

过该 GPS 信号跟踪、 尾随金先生

的车辆， 伺机而动。

被害人称三名男子中有一人自

称为警察， 但犯罪嫌疑人均予以否

认。

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刑

检察官认为， 犯罪嫌疑人杨某

某、 金某、 闻某以被害人“倒卖发

票” 为由， 从被害人处获取钱财，

其目的符合敲诈勒索的特点。 但其

为了达到目的， 使用暴力欲将被害

人拉入其租赁的车辆中， 并使用了

手铐。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过程

中， 虽使用了一定的暴力， 该暴力

程度并未达到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

的程度， 且从案发发展来看， 由于

被害人的呼救引起了群众的围观。

3 名犯罪嫌疑人以被害人倒卖发票

为由敲诈被害人钱财， 进而实施了

上述犯罪行为， 以主客观相一致原

则， 应当认定 3名犯罪嫌疑人涉嫌

敲诈勒索罪。

此外， 3 名犯罪嫌疑人为跟踪

被害人的行踪， 从网上购买了 GPS

定位器， 不断获取被害人的轨迹信

息， 普陀警方从犯罪嫌疑人金某的

手机中调取了被害人 60 余条轨迹

信息。

检察官认为， 虽然该轨迹信息

来源于同一车辆， 但由于轨迹信息

的特殊性， 对于同一车辆在不同时

刻的轨迹信息应当认定为不同的信

息。 因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涉

嫌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3 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涉

嫌了敲诈勒索罪和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 但其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的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跟踪被

害人， 继续实施敲诈勒索的行为，

因此， 两个罪名属于牵连行为， 应

当从重处罚。

最终， 法院支持了公诉人的指

控， 以敲诈勒索罪作出前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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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专利维权 实则恶意诉讼
法院判决赔偿25万余元，二审维持原判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高远

产品早已公开销售， 却向专

利局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自己的

专利权存在权利“瑕疵”， 却起诉

同行高额索赔， 并申请高达千万

元的财产保全， 影响他人公司正

常运营。 昨天上午， 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对这起恶意诉讼引发的

纠纷案作出二审宣判，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专利维权案背后疑点

某科技公司与某电子公司经

营范围都涉及生产、 销售高清监

控摄像产品。

2014 年 1 月 9 日， 电子公司

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申请名称为“监控摄像机

（S421C）” 的外观设计专利， 并

于当年 6月获得授权。

2016 年 1 月， 张某向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起诉， 称科技公司销

售的 1200 线摄像头， 与她的专利

构成相同， 侵害了其外观设计专

利权， 要求科技公司停止侵权，

并赔偿经济损失 1000万元。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 科技公司的现有设计抗辩

成立， 其销售 1200 线摄像头的行

为不构成专利侵权， 无需承担侵

权责任。 一审驳回了张某诉讼请

求， 并解除了前述财产保全。

案件宣判后， 科技公司却在

2014 年的另一起商业诋毁案中发

现了新的疑点。

2014 年 4 月， 电子公司曾向

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

科技公司诋毁其商业信誉。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电子公司的

诉讼请求， 但该案的证据显示，

2013 年 12 月， 电子公司的 421C

摄像机产品已经公开销售， 说明张

某的外观设计专利在专利申请日

2014 年 1 月 9 日之前就已经公开，

也就不符合授予外观设计专利的条

件了。

于是， 2017 年 6 月 27 日， 科

技公司一纸诉状递至上海知识产权

法院， 指出张某在 1 年前提起侵害

外观设计专利权诉讼， 是借专利维

权之名， 行商业打击之实， 造成了

科技公司经营受损， 现起诉要求张

某赔偿科技公司 100 万元损失， 电

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证人汤某出庭作证

张某和电子公司辩称， 涉案专

利在先公开， 张某作为权利人并不

知情， 不构成恶意申请专利。 张某

和电子公司还申请了该公司前员工

汤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汤某称， 在专利申请日前， 因

自己的工作疏忽， 将网店原先产品

销售链接图片换成了 421C 摄像机

图片。

张某还提交了相关病历卡、 出

院记录等证据， 提出商业诋毁案

审理期间， 自己在外地待产、 分

娩、 照顾新生儿， 亦不可能了解

到此案中 421C 摄像机在先销售等

情况。

2018年 12月 27 日， 上海知产

法院一审宣判， 张某构成恶意提起

知识产权诉讼， 其申请财产保全的

行为具有过错， 造成了科技公司经

济损失，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

此， 法院判决张某赔偿科技公司 25

万余元。

2019 年 2 月 22 日， 张某不服

一审判决， 向上海高院提起上诉。

今天上午， 上海高院二审宣判， 判

决驳回张某的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汤某证词效力不足

本案合议庭成员、 上海高院知

产庭法官朱佳平表示， 虽然证人汤

某曾在一审中出庭作证， 称因其工

作疏忽导致产品在先销售， 但汤某

系电子公司员工， 与作为公司领导

的张某有明显利害关系， 她的证言

证明效力不足。

至于张某提出的异地待产、 分

娩、 照顾新生儿等证据， 亦不能免

除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

主持公司经营管理的职责， 不能成

为其不了解电子公司在先销售专利

产品的理由。

张某作为电子公司当时的法

定代表人， 已经知道 421C 摄像

机的在先销售情况， 却仍以该无

效专利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属于

明知其诉请缺乏法律依据或事实

根据。

此外， 科技公司与电子公司

是同业竞争关系， 张某在专利侵

权案中索赔高达 1000 万元， 明显

超出了外观设计专利对产品利润

的贡献， 足见有维权以外的目的。

张某提起该诉讼具有损害科技公

司利益的不正当目的， 并且也实

施了明显不当、 有违诚信的诉讼

行为。

据此， 法院二审认定， 张某起

诉的专利侵权案构成恶意诉讼， 应

当赔偿科技公司相应损失。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时某某 （女）、 殷某

某 （男） 先后组织自己 3名子女和

另外 3名“招募” 来的小工， 在上

海某地铁站口发小广告， 并先后 5

次与地铁保安发生冲突。 日前， 上

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组织未成

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罪， 对两人

提起公诉。 据悉， 该案是本市首例

因在轨道交通领域内发放小广告及

殴打保安而被认定为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反治安管理罪的案件。

时某某、 殷某某招募 3 名未成

年小工， 并组织小工与二人的 3 名

未成年子女共同在地铁站发小广

告。 二人指使上述 6 名未成年人，

在遇到地铁特保管理时采取主动殴

打的方式逃脱。

2018年 7 月、 8 月期间， 上述

人员先后 5次在地铁站内与地铁特

保发生冲突， 动手推搡、 殴打前来

管理的特保， 致 1 名特保轻伤、 1

名特保轻微伤， 1名乘客轻微伤。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 2019 年 4 月 29 日

分别以被告人时某某、 殷某某涉嫌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罪

提起公诉，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

后分别判决被告人时某某、 殷某某

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认为， 本

案 2名被告人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公

共管理的秩序， 侵犯了他人的人身

安全。 2 名被告人向未成年人灌输

违法犯罪思想， 腐蚀他们的心理健

康， 很可能让未成年人误入歧途。

二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极大。

该案中的 6 名涉案未成年人，

虽然有违法行为， 但实质上是被侵

害方。 秉持“教育、 感化、 挽救”

原则， 上海铁检院未检专办组对 6

名未成年人开展分级保护处分， 在

一定程度上惩处他们的行为， 更重

要的是通过训诫、 教育等方式让他

们能够明辨是非， 回归正常的生

活， 同时通过亲职教育督促未成年

的父母更好地履行监护权。

组织未成年“小工”地铁发小广告
5次与安保冲突致 3人受伤

购 GPS定位器和手铐冒充警察敲诈
3男子因敲诈勒索罪获刑

收取 3倍垃圾清运费是否合规？
法院：缺乏依据，驳回诉请

“招募” 来的小工， 在地铁站口发小广告 监控截屏


